
千阳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千发改发〔2024〕 161号

千阳县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公布《千阳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目录清单(2025版 ) 》的通知

县级各有关部门 、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全面深化“放管服” 改革， 整治涉企违规收费， 进一步

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，推动降费减负各项政策落到

实处， 不断提高政府定价管理的科学性、 规范性和透明度， 根

据 《陕西省定价目录》及 《宝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<陕

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25版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目录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>》 (宝发改函〔2024〕 242号)的要

求， 在去年公布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基础

上， 形成了 《千阳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2025

— 1—



附件： 千阳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(2025

版

版) 》 , ( 以下简称《目录清单》 ) ,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

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 建立我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 《目录清单》 实行动态管理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完

善并更新公布。

二、 未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

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，经营者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法律法

规和规章制度，规范收费行为， 明确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

目、 服务内容、 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、 收费标准等， 在相关服

务合同中约定，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。

三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

为监管，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范，引导行业健康发展。 县市场

监管部门、 县发改部门要加强对目录清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
查，对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 扩大收费范围、 提高收费标准及价

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予以查处，维护正常市场价

格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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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阳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（2025 版）

类

型
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

收费文

件（文

号）

定价

部门

行业

主管

部门

是

否

涉

企

是否

行政

审批

前置

是否

涉出

口环

节

备注

交

通

一、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

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

育、医疗、教育、旅

游等公共设施配套停

车场（库、泊位），

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

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

费

县医院停车场收费标准：小汽车白天 2.00 元/

次；夜间 3.00 元/次.

免收范围：停车一小时以内的；执行公务

的军、警车以及正在履行职责的救护车、救灾

抢险车、殡葬车、城市垃圾清运车

白天为当日 8时至晚 1 0 时，夜间为当日

22 时至次日 8时。

；

千阳县原物

价局《关于

县人民医院

停车场收费

标准的批

复》千价发

（2011）28

号

县人民

政府

卫计部

门
否 否 否

千湖国家湿地公园：小车 5 元/辆.次；大车 10

元/辆.次；超大型车 15 元/辆.次；摩托车 2

元/辆.次.

千阳县原物

价局千价发

[2018]47

号

县人民

政府
湿地办 否 否 否

二、汽车客运

站服务收费

（一）车辆站务基本

服务收费

1. 客运代理费费率按不同站场设施、服务内

容和吸引旅客能力等具体条件确定，最高不超

过以下标准:-级站 10%，二级站 8%，三级站 6%，

便捷车站及以下 4%。

2. 客车发班费（班次）:大中型客车 5 元/辆

次，小型客车 3元/辆.次。

3.车辆安全例检费:每车次 3元。

千阳

县发展和改

革局、千阳

县交通运输

局千发改发

[2023]154

号

县人民

政府

交通运

输部门
否 否 否






